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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吉回族自治州
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

昌州文体广旅字〔2020〕17号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张子斌


对自治州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经济建设类
55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周瑜玲委员：
您提出的经济建设类55号《关于加快昌吉州区域内旅游景点建设》的建议提案收悉。经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针对您提案中反映的“昌吉州旅游受季节影响较大，旅游发展夏秋季较旺，冬春季较淡”的问题以及加强冬季旅游宣传的建议，我们高度重视，已经将大力发展冰雪文化产业、振兴冬季旅游纳入到《昌吉州文化旅游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、《昌吉州全域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》和《昌吉州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报告》等重大政策文件之中。今年，将紧紧围绕“迎接北京冬奥会、实现3亿人上冰雪”的目标，重点提升建设2个4S级滑雪场，力争实现每个县市和有条件的重点旅游乡镇全部建设滑雪（滑冰）场，打造冰雪赛事、冰雪项目和冰雪风情节等活动，利用福建、山西援疆平台高位持续组织开展内地游客“冰雪昌吉、乐游庭州”宣传营销活动，努力实现新增冬季游客100万人的目标。
[bookmark: _GoBack]针对您提案中反映的“部分景区门票较贵、影响了市区居民的游玩”的问题和“开发乌、石等周边地区客源市场，降低昌吉旅游价格”的建议，我们一是由州财政出资2000万元，面向全疆全国游客公开发放昌吉州文化旅游消费券，实行了“消费满100减40、满300减100”的政府财政补贴、游客得实惠的文化旅游消费让利于民活动。自4月底以来，我们已发放1400万元消费券，累计有全国各地的超过450万游客享受到了这项政策优惠。二是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区、州关于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劳动模范、军人等享受文化旅游优惠政策规定的基础上，今年，为以实际行动支持抗击新冠疫情这场人民战争，面向全国的医护人员推出了到昌吉州旅游免门票的优惠政策。三是定期不定期相结合，明察与暗访相结合，持续不断加大执法监督力度，坚决查处违反价格管理规定等违规违法行为，确保了州域内各景区景点不出现乱涨价欺客宰客的行为。
针对您提案中反映的“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欠缺、景区文化因素挖掘不足”的问题和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、挖掘自然风景文化内涵”的建议，我们专门制定出台了《昌吉州乡村旅游发展规划》，正在采取星级化管理引导乡村旅游规范发展、加大政府以奖代补力度引导乡村旅游提档升级、鼓励市场公平竞争推动乡村旅游优胜劣汰、强化市场监管促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等综合性措施，实现昌吉州乡村旅游高质量高效益发展。
针对您提案中提出的“昌吉老龙河等距离市区不远的天然景区免票”的建议，因免票不符合国家、自治区有关A级以上景区门票管理的有关法规，我们已经通过发放昌吉州文旅消费券等方式，实行了政策优惠。
针对您提案中提出的“根据季节调整景区门票，采取浮动门票制”的建议，我们已经采纳并实施。
最后，再次感谢您对昌吉州文化旅游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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